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蓝色经济国际高端人才项目洽谈会公告

为抓紧实施“300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”，加速推进《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》急需人才引进，搭建国际海洋高端人才交流合作平台，为蓝色经济区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智力支持，由青岛市人民政府举办的“2011中国.青岛蓝色经济国际高端人才项目洽谈会”（简称“蓝洽会”），定于2011年7月28日至29日在青岛举行，现公告如下：

一、大会主题

融国际人才智力  促蓝色经济发展。

二、大会内容

1、蓝色经济高层次国际人才和创新创业项目洽谈；

2、优秀人才项目表彰及优惠政策兑现；

3、国际人才蓝色经济行；

4、蓝色经济国际人才合作项目签约仪式。

三、参会人员

此次活动面向北美洲、欧洲、亚洲、大洋洲等地区的海外高层次人才，共设招聘岗位和合作项目400余个，涉及海洋工程、现代物流等十余个领域。“蓝洽会”将在网上集中发布我市人才引进政策、用人单位招聘岗位和项目合作需求信息，各类人才通过网络选择相应项目进行对接、投递个人简历，与用人单位沟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，经大会组委会同意，邀请参会。
大会同时热忱欢迎拥有国际先进的科研成果、专利技术、投资项目，愿意来青创业、开展合作的各国专家、企业家、海外高层次人员前来参会。我们将把您提供的项目与青岛的高新区、企业、科研教学机构、创业园区等单位进行广泛对接，搭建双方交流合作的信息和服务平台，经对接有初步合作意向的，大会组委会将致函邀请参会。

大会诚邀目前已回国发展的“千人计划”专家等高层次人才携带创新创业项目参会；邀请海外引进人才工作站、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参会。
四、优惠政策

1、凡应邀参会人员，将免费提供推介展位、会议期间交通、食宿，并视不同国家、地区来青旅费支出情况，予以差旅补助（详情届时请见邀请函）。

2、来青创新创业海外高层次人才，申请“青岛英才计划”，一次性给予100万元的创业启动资金，连续五年每年给予20万元科研扶持资金。对带技术、带项目、带资金来青创新创业发展的优秀归国留学人员和创新团队,一次性给予50—200万元创业启动资金。其项目符合科技资金支持条件的,给予30—100万元的科研项目启动资金。
3、实施购房安家补贴，分别给予100万元、50万元、30万元补贴。或申请3年免租金居住高层次人才周转公寓。

4、“蓝洽会”设立专项奖励资金，对接成功的重大项目、海外参与组织的机构和个人，颁发“蓝色经济国际合作奖”（简称“蓝色奖”），并在人才项目正式落户后给予一定数额的经济奖励。
五、创业平台

青岛新建高层次人才创业中心，实施重大突破性人才政策、构建高效服务保障机制、营造特优创业创新环境，创立青岛“人才特区”，着力形成高层次人才的集聚效应。青岛拥有名列国家高新区前十强的高新技术开发区，国家生物产业和动漫产业基地、国家火炬计划新材料产业和软件产业基地。青岛留学人员创业园，提供减免房租、融资服务等多项优惠政策。形成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。
六、联系方式
报名请登录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（www.qdhrss.gov.cn）“相关下载”专栏下载填写《海外人才报名表》，于2011年6月28日前发送至qdhwrc@163.com。

联系人：
联系电话：
地址：青岛市海尔路178号留学回国人员服务中心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蓝洽会”组委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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